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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  编制背景 

1. 项目背景 

三明市岩前镇岩前村小湖坂周边地块土地征收成片开发项

目位于三元区岩前镇岩前村、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南侧，与万

寿岩隔河相望。 

万寿岩遗址被视为“闽人之源”，在考古界有“南方周口店

”的美誉，是迄今为止福建境内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洞穴类型

的居住遗址。万寿岩遗址于2000年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1年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12月被国家文物

局正式列为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每年吸引参观者近8万人

次。随着万寿岩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的不断推进，遗址周边环境

及旅游、交通等服务设施也亟待完善。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作为万寿岩遗址的前沿基地，是整合万寿

岩周边产业布局，推动遗产保护与文旅产业融合，促进万寿岩及

岩前片区协同发展的重要承载区域。本项目拟建设成为万寿岩遗

址公园配套的文化旅游项目，对实践生态文明思想和文化遗产保

护理念，促进三明市全方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为

更好地促进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保护与良性发展，合理

适度开发，特编制•三明市三元区2021年度第二批次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02方案岩前镇岩前村小湖坂周边地块优化完善）‣，以

完善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配套设施为方向，提升保护与利

用的实效性，进一步做大三明城市品牌，做强文旅产业，推动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2. 调整背景 

2022年10月福建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正式启用，依据•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成片开发方案与城镇开发边界衔接要求‣

，本项目与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叠合衔接。由于方案范围有部分不

在城镇开发边界内，且位于开发边界外的用地为公益性用地（陆

地水域），因此根据城镇开发边界，去除地块中部不在城镇开发

边界内的渔塘溪水面部分，并在原方案地块范围北侧及东侧增补

新的公益性用地。 

方案东侧与城镇开发边界之间尚有一小地块未纳入本次调

整方案的红线范围，原因如下：方案红线范围衔接控规的红线范

围，此小地块未在控规红线内，用地没有相关的上位规划进行指

引；依据•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成片开发方案与城镇开发边界

衔接要求‣，未要求成片开发方案的红线一定需要与城镇开发边

界完全贴合；小地块现状用地性质为农村宅基地，不需要农转用

相关手续； 

（二） 编制原则 

1. 以人民为中心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满足当地群众对优化人居环境、提升

生活质量的迫切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地块建设依据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实际用地需求、土地综合开发相关政策等，



 

科学合理规划布局，优化资源配置，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 

3. 严格保护耕地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落实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通过合理

选址或优化布局，尽量避让优质耕地。方案出于不可避让原因占

用耕地，实行耕地先补后占。 

4. 生态保护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注重对水体、山体、绿地的保护，坚

决避免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和不良的影响。 

（三）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版）； 

2.•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

‣（自然资规„2023‟7号）； 

3.•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报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3

号）； 

4.•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6

号； 

5.•三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6.•三明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 年）‣； 

7.•三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过程稿） 

8.•三明市三元区350403-21-G-01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9.•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调整成片开发方案开发时序和年

度实施计划的通知‣ 

10.•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成片开发方案与城镇开发边界

衔接要求‣ 

11.其他相关编制依据。 

二、编制条件 

（一）  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情况  

截至2023年10月底，成片开发项目所在的三明市本级（含三

元区）批而未供土地面积491.20公顷＜500公顷。2021年和2022

年，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率分别为21.10%和30.38%，均已超过15%

。 

截至2023年8月底，成片开发项目所在的三明市本级（含三

元区）闲置土地面积7.00公顷＜50公顷。2021年和2022年，闲置

土地处置率分别为22%和73.58%，均已超过15%。符合•实施细

则‣的要求。 

（二）  开发区/城市新区土地利用效率情况  

三元区共2家省级以上开发区，福建三元经济开发区2020年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排名第28名（共93家参评）；2021年排

名第27名（共93家参评）；2022年排名第11名（共93家参评）。

福建梅列经济开发区2020年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排名第35

名（共93家参评）；2021年排名第56名（共93家参评）；2022

年排名第47名（共93家参评）。均不属于连续三年排在全省后三

名的情况，符合•实施细则‣的要求。 



 

（三）  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2021年和2022年省人民政府共批复三明市三元区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7个批次8个方案，按年度计划合计应实施309.6591

公顷，截止目前，已实施190.5178公顷。不存在已批准实施的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连续两年未完成方案安排的年度实施计划

的情形，符合自 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福建省

自然资源厅•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试行

）‣等规定。 

三、基本情况 

（一）  成片开发位置、范围、面积  

小湖坂周边地块位于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岩前村，具体范围

为：北至渔塘溪，南至东华山山脚，东至岩前大桥—三钢福利区

道路，西至万寿路。涉及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岩前村，共1个镇1

个村；涉及4个国有单位；不涉及省级和国家级开发区。 

根据实地勘测调查，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26.2280公

顷，其中：农用地3.3820公顷（耕地0.6183公顷），建设用地21.9596

公顷，未利用地0.8865 公顷。 

（二）  基础设施条件 

1. 道路交通 

该地块区位良好，交通便利。镇区主干路三华街呈东西向穿

过地块中部，连接到G534国道，莆炎高速公路和G534国道从地

块西南侧经过。地块距莆炎高速公路岩前互通口约5公里，距眉

山站约16公里，距沙县机场约73公里，所依托的综合交通网络已

经形成。 



 

2. 给排水 

项目地东侧有一座岩前镇区自来水厂，供水规模为500吨/天

，水源为吴家村水库，总库容28.4万立方米。但该水库规模较小

，水源水量无法确保，供水保证率较低，且水厂设施较为简陋，

水质安全无法得到保证，进一步拓展受到限制。随着项目地供水

需求的增长，可依托吉口新兴产业园吉口大道北侧的吉口水厂供

水。吉口水厂近期供水规模为0.5万立方米/日，远期供水规模为

4.0万立方米/日，可满足岩前镇区及产业园的供水需求。 

小湖坂下游、靠渔塘溪西侧有一座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规

模为300立方米/日，主要处理镇区生活污水，可服务于项目地。

根据岩前镇规划，远期在乌龙村东侧规划一座岩前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规模为1.2万立方米/日，满足岩前镇区未来发展的需要。 

3. 电力通信 

项目地东北侧有一座110千伏岩前变电站，主变容量为25兆

伏安，电源引自220千伏后山变，能够满足项目地的用电负荷需

求。项目地通信基础设施良好。 

由三明电信局引入一回18蕊光缆至岩前镇，在镇区三华街的

邮政支局设电信机房一处，装机容量为5000门，远期扩大至1万

门。移动信号、有线光纤均覆盖全境。 

4. 燃气 

项目地周边暂无燃气设施。根据岩前镇规划，采用天然气作

为管道气气源，局部地段采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从三明市区天然

气门站引入天然气，在吉口新兴产业园设2座天然气高中压调压

站，分别位于产业园中部和吉口公共服务中心。将次高压天然气



 

调压为中低压天然气。另外在吉口新兴产业园中部、306省道西

侧，设1座液化气储配站。 

5. 防洪排涝 

渔塘溪是岩前镇的主要河流，为沙溪河的一级支流，由北向

南流经镇域，流域面积701平方公里，丰水年来水量为20.21立方

米/秒，平水年来水量为14.52立方米/秒，枯水年来水量为10.02

立方米/秒。日平均来水量为14.89万平方米。经查询，渔塘溪吕

厝段（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北侧）20年一遇洪水位线为171.08米

，50年一遇洪水位线为171.67米。渔塘溪两岸的防洪堤按50年一

遇防洪标准设防，方案范围内拟实施场地标高为179.00米，满足

防洪标准，排水排涝情况良好。 

6. 工程地质 

项目范围内地质条件良好，未见滑坡、泥石流、溶洞、活动

断裂等不良地质作用；工程地质以灰白色厚层状长石英砂砾岩、

紫红色凝灰质砂砾岩夹灰黑色、紫红色粉砂岩、岩体呈厚层状、

结构面较发育、岩石较坚硬、力学强度较高，干抗压强度（Rc）

为573㎏/cm
2，软化系数（Kd）为0.8，风化后岩石天然抗压强度

（R）为32㎏/cm
2，内摩擦角为45°，凝聚力为3㎏/cm

2。 

（三）  实施周期 

综合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本方案实施周期为

批复后2年（批复后第一年至第二年）。 

 



 

四、成片开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1. 本项目是三明市促进遗产保护与生态发展的重要助力 

本项目是三明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践生态文明思想、

践行科学发展观、促进文化自信的积极实践，是三明市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三

明市协调遗产保护与生态发展的重要助力。市委、市政府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不断探索，积极创新，不断深化对

万寿岩的保护及发展，将文物保护与生态建设、经济建设更好地

结合在一起，以实际行动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 

2. 本项目是促进万寿岩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需要 

随着对万寿岩保护的发展，活化历史文物已成为对历史文物

保护的新要求。万寿岩文旅、研学等产业的发展需要用地上的支

撑，亟需协调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统筹万寿岩及周边地区的整体

开发。通过对周边闲置地、存量地的开发，完善基础配套设施。

既能满足万寿岩遗址保护的需求，也能满足万寿岩文旅产业发展

的需要，突出“讲好万寿岩的新传奇”主题，对完善万寿岩文旅

发展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3. 本项目是推进岩前镇城乡统筹发展、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 

岩前镇区是万寿岩重要的门户地区、前沿基地，也是岩前镇

的核心部分，随着万寿岩文旅项目建设与岩前镇的发展，配套服

务设施不足、景观风貌杂乱等问题越来越突出。本方案将完善岩

前片区公共服务功能，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环境，带动就业发展



 

，给地区的发展增添助力，推进乡村振兴，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4. 本项目有利于三明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和城市均衡发展 

三明市区城市建成区位于两山一水的河谷盆地，由于地形限

制，城市空间狭小，且城市南、北部长期发展不平衡，制约了城

市用地进一步拓展和城市品质的提高。按照三明市总体规划，三

明中心城区用地拓展方向为“北跨、西扩”，形成“双核心、四

组团”的空间结构。其中，本项目所在地即为主城区西侧重点建

设的岩前组团。本项目顺应三明城市发展趋势，将促进三明城市

西部生态经济发展，有利于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和城市功能完善，

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推进城市均衡发展。 

（二）合理性分析  

1. 选址合理 

本方案选址位于万寿 岩旧石器时代遗址东南侧，距万寿岩

约 1 公里，是万寿岩遗址的门户和前沿地区，未来也是万寿岩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配建区域。该地块区位良好，交通便利。镇

区主干路三华街呈东西向穿过地块中部，连接到G534国道，莆

炎高速公路和G534国道从地块西南侧经过。地块距莆炎高速公

路岩前互通口约5公里，距眉山站约16公里，距沙县机场约73公

里，所依托的综合交通网络已经形成。同时，该地块周边具备较

好的市政基础设施支撑条件，供水、供电、雨水、污水、通信等

市政设施较为齐全。 

2. 用地布局合理 



 

本方案在用地布局上新增了部分商业服务业用地，主要是为

万寿岩遗址公园提供居住、文化、研学、商业、旅游、交通等配

套服务设施，促进万寿岩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万寿岩文旅产业

聚集人气。本方案也通过新增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完善岩前片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本地居民生

活质量水平。 

五、主要用途、实现功能及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26.2280公顷，主要用途是商业服务业用

地。其中居住用地面积6.6234公顷，主要实现人们日常生活居住

的城镇住宅功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1.9504公顷，主

要实现镇政府、派出所行政办公功能、完善教育资源供给功能；

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8.2000公顷，主要实现商业、旅游配套功能

；仓储用地面积0.0902公顷，主要实现粮食储备功能；交通运输

用地面积4.9210公顷，主要实现道路交通、客货运输和公共停车

服务的功能；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1.4899公顷，主要实现生

态防护、提高环境质量以及塑造城镇景观的功能；公用设施用地

面积0.0870公顷，主要实现邮政通信功能；陆地水域用途面积

2.8661公顷，实现排水、行洪等生态环境功能。具体见附表2。 

公益性用地包含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陆地水域等，合计11.3144公顷，占用地

总面积的43.14%，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文规定。 

  



 

六、拟建项目及实施计划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26.2280公顷，拟安排实施项目面积7.1576

公顷。原方案批复后已实施面积为5.9362公顷，完成比例为82.94%

，剩余未实施面积在此次调整方案中继续安排实施。调整方案拟

安排实施项目面积1.2214公顷，计划实施周期为本次方案批复后

第一年至批复后第二年，2年内实施完毕，其中：批复后第一年

实施面积0.9876公顷，完成比例80.85%；批复后第二年实施面积

0.2339公顷，完成比例19.15%。具体见附表3、4。 

七、合规性分析 

（一）  国土空间规划  

本成片开发范围已位于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内。三明

市人民政府承诺方案获批后，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范围统筹

纳入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及“一张图”，并符合规划管控要

求。 

（二）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根据•三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二章第二节提出：“十四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持续

打响万寿岩古人类文化等地域文化品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第三章提出：持续做实做足“四篇文

章”，打响“风展红旗如画三明”品牌。其中，加强万寿岩古人

类特色文化挖掘传承创新，加快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是做实做足“文明三明”文章的一项重要任务。 



 

根据•三明市三元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二章第一节提出：建设万寿岩

—格氏栲文旅融合发展区，加快推进岩前“遗址公园核心区”“

农耕文化体验区”“职工康养区”“研学实践区”等项目，重点

建设岩前文旅融合新城；第二章第二节提出：岩前集镇重点围绕

•万寿岩文旅融合发展总体规划‣，加强文旅融合项目建设，适

时规划建设文旅小镇商业街区，加快环线市政设施建设，推动文

旅产城融合发展；第三章第一节提出：提升发展文旅康养产业，

优化提升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万寿岩文旅小镇”国家

AAAA级景区品质，进一步打通万寿岩景区周边环线道路，力争

在5年内将万寿岩打造成为一流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古人类研

学旅行基地、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关于三元区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中提出：提升“1+3”

乡村振兴重点示范线，将小蕉、西际等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和

岩前、忠山等市级精品村穿点成线，实现连片组团规划发展。提

档升级多彩莘口休闲之游、万寿文旅康养体验游等精品旅游线路

，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综上所述，本方案符合•三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关于三元区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报告‣对岩前片区及万寿岩遗址的发展定位和要求，

有利于完成规划目标、任务。方案已纳入三元区 2023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

用或开发的各类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情况  

经相关部门核实，本方案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

护红线，不涉及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地、重要湿地、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区域。 

成片开发范围内不涉及占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对部分

涉及到省级传统村落岩前村和不可移动文物（岩前村水井、岩前

王怀清民居、岩前王源南民居）的保护范围，作为现状保留，不

进行征地拆迁，并落实相关保护要求和措施；不涉及其他历史建

筑、传统风貌建筑、50 年以上建筑、文物点等各类需要特殊保

护的区域。 

八、效益评估 

（一）  土地利用效益  

成片开发范围内用地大部分为存量土地，为满足万寿岩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合理用地需求，新增部分建设用地。成片开

发方案通过合理安排用地规模、功能和布局，因地制宜地进行资

源配置和综合利用，盘活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满足居民需求增

加道路用地和绿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现有土地使用效益

，实现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在满足重点建设

工程用地需要的基础上，达到节约集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提升岩前镇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目标。 

其中，河滨路建设项目引导万寿岩旅游交通从岩前镇区外绕

，使对外交通不再穿过老镇区、干扰居民生活，优化了岩前镇内

外交通布局。文化旅游项目根据•三明市三元区350403-21-G-01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开发强度为：容积率≤1.1，建筑

密度≤35%。根据项目投资估算，该地块土地投资强度将达到

2800万元/公顷，具有良好的土地利用效益。 

（二）  经济效益 

•上海市与三明市对口合作实施方案（2023—2025年）‣正

式启动，方案支持三明发展文旅康养产业，促进深化沪明职工（

劳模）疗休养基地互认，常态化开展客源互送，共同策划疗休养

、康养旅游、健康服务、“上海三明周末游”等项目，吸引上海

市民将三明作为康养度假目的地。 

随着本方案范围内文旅、康养、研学等项目落地实施，基础

设施的完善，重点项目的建设，留客能力将大大增强，能够更好

的承接沪明合作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  社会效益 

本方案通过完善万寿岩遗址公园入园道路和旅游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加强对万寿岩遗址公园的保护以及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本项目对保护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根植万寿岩的保护理念

都具有促进作用，树立全社会重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坚

持生态建设实践的社会价值观念，增强文化自信。 

本方案建设也将改善就业环境，增加就业岗位。同时，提高

公益性用地占比，提升居民和游客的公共服务水平，具有良好的

社会效益。 

（四）  生态效益 

本方案突出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保护，严格控制项目

建设不得破坏原有环境。牢牢树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生



 

态资源就是绿色经济资源的理念，以生态文明促进发展绿色新经

济，以“绿都+遗址文化”品牌，助力生态环境优势与文化遗址

融合发展。项目建设中发挥岩前片区的生态优势，做足山水文章

，布局上显山露水，形成优美的天际线、山际线、水际线，打造

“绿色三明”、“文明三明”名片。 

项目避免高强度开发，并对渔塘溪及沿岸进行整治，建设滨

河公园、生态绿地等，人均公共绿地达15平方米以上。项目建设

严格执行生态环保措施，绿化覆盖率30%以上，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率达到7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逐步提高减量化

、资源化水平，建立分流制排水体制和完善的污水收集管网，确

保污水收集率达到 80%以上，污水由岩前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

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B标准后排放。项目使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具有

良好的生态效益。 

项目开发建设前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尤其是对地表水环境

影响进行分析。本项目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系统，避免雨水和生

活污水的漫流和无序排放，对渔塘溪影响很小。项目因开发建设

进行土石方填挖工程时，将产生一定量的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

如不进行严格管控，可能造成渔塘溪地表水环境质量下降，河流

淤堵，影响河流的排水排涝功能。因此，在项目建设前应清查地

质灾害隐患点，建立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档案并及时采取措施予以

整治，消除隐患；应进行边坡处理专项设计。及时清运碎石，减

少松散固体堆积物。及时对切坡形成的不稳定面进行加固工程，

避免滑坡、崩塌和落石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同时，采取及时有效



 

的水土保持措施，做好建设用地周边的植被恢复，防止水土流失

；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及时清运，避免向渔塘溪排放。项目在规

划建设过程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积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措施，确保满足周边及下游生态环境质量与安全要求，促进项目

区域可持续发展。 

九、征求意见情况 

（一）  听取各界意见 

2023年6月28日，三明市人民政府组织召开三明市岩前镇岩

前村小湖坂周边地块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征求意见会，共收集

人大代表2人、政协委员2人、社会公众4人以及市发改委、市生

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等11个相关部门和相关专家学者

的意见，经充分讨论，同意本方案。 

十、结论 

本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位于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

内，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已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符合部省规定的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十一、附件 

详见附图、附表



 

 



 

附表 1  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统计表 

单位：公顷 

用地方式 

被用地单位 

面积总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土地 
乡（镇） 村（组） 合计 其中：耕地 

集体土地 岩前镇 岩前村 11.7337 3.4147 0.6183 8.3093 0.0097 

集体土地小计 11.7337 3.4147 0.6183 8.3093 0.0097 

国有土地小计 14.4943 — — 13.6175 0.8768 

总计 26.2280 3.4147 0.6183 21.9268 0.8865 



 

附表 2  地块用途、面积及实现功能统计表 

单位:公顷、 %  

序号 
土地用途 

拟用地面积 占比 实现功能 是否公益性用地 
一级类 二级类 

1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6.6234  25.25 日常生活居住的城镇住宅 2 

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0.9016  3.44 镇政府、派出所 1 

3 教育用地 1.0488  4.00 小学 1 

4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 6.2547  23.85 邻里商业、文化旅游项目 2 

商业金融用地 1.9453  7.42 商务办公 2 

5 仓储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0.0902  0.34 粮站 2 

6 
交通运输用地 

城镇道路用地 4.8237  18.39 道路交通、客货运输 1 

7 社会停车场用地 0.0973  0.37 公共停车场 1 

8 公用设施用地 邮政用地 0.0870  0.33 邮政支局 1 

9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公园绿地 1.4899  5.68 滨河公园 1 

10 陆地水域 河流水面 2.8661  10.93 
渔塘溪，实现排水、行洪等

生态环境功能 
1 

合计 26.2280 100.00  43.14 

 

注:1.土地用途：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进行划分，应与国土

空间规划成果相衔接； 

2.实现功能：简要说明地块用途拟发挥的作用和效能； 

3.占比：为拟用地面积占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面积的比例； 

4.是否公益性用地：公益性用地填“1”、非公益性用地填“2”，并在本列合计行填写公益性用地合计占比。



 

附表 3  拟建设项目统计表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土地用途 用地面积 

1 文化旅游项目 商业用地 6.2546 

2 河滨路 城镇道路用地 0.9030 

合计 7.1576 

注：按拟建设项目统计；用途统计应与《地块用途、面积及实现功能统计表》一致。 



 

附表 4  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统计表 

单位:公顷、% 
 

实施总面积 
批复后第一年 批复后第二年 批复后第三年 

完成面积 比例 完成面积 比例 完成面积 比例 

原方案 

（实际实施面积） 
5.9362 5.2676 88.74 0.6686 11.26 — — 

调整方案 

（计划实施面积） 
1.2214 0.9876 80.85 0.2339 19.15 — — 

合计 7.1576 — 

注：实施总面积与附表 3 合计面积一致。 

 

 


